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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3 日召开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中大型挖掘机重大技术

改造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当前挖掘机制造行业面临严重产能过剩，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

和股东创造更大利益，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中大型挖掘机重大技术改造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现将具体内

容公告如下： 

    一、 2014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一）实际资金到位及存放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 号）核准，山河智能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9,210 万股，每股价格人民币 8.28 元。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62,588,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26,414,916.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36,173,084.00 元。2014 年 7 月 1

日，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

CHW 证验字【2014】0015 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上述募集资金

净额已全部存放于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根据山河智能 2014 年非公开发行最终实际发行情况，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1 大型桩工机械重大技术改造项目  19,000.00 

2 中大型挖掘机重大技术改造项目  41,617.31  

3 补充流动资金  13,000.00  

合 计 73,617.31 

2014年7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3,0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014年8月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决议以19,000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014年12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2014年12月27日公司2014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4,5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15年1月1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亿元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保本型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并在决议有效期内根据产

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使用，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2015 年 6 月 29 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通过《关于购置募投项目用地土地

使用权的议案》，同意中大型挖掘机重大技术改造项目投入募集资金 17,116.68

万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39,533.00 万元，募集资金存

储专户的余额合计为 34,518.21 万元(含利息）。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账户余额明细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项目名称 初始金额 余额 

交通银行长沙经开区支行  
中大型挖掘机重

大技术改造项目  
417,185,184.00  345,177,638.63 

中国银行长沙市星沙支行  补充流动资金  130,000,000.00  0.00 

中国民生银行厦门分行湖

里支行  

大型桩工机械重

大技术改造项目  
190,000,000.00  4,503.01 



 

 

合 计 737,185,184.00 345,182,141.64 

    二、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及变更的具体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及实际投资情况 

“中大型挖掘机重大技术改造项目”拟利用公司先进技术工艺，重点对挖掘

机械的生产基地进行技术改造。新建中大型挖掘机厂房、成品涂装精饰厂房、产

品存放及发货区、调试场及倒班宿舍、食堂、活动中心、行政办公楼及公用辅助

用房等，完成配套的厂区工程和公用辅助工程；新增焊接机器人、CO2焊机、涂

装生产线、整车精饰和补漆房、装配线、检测设备等主要设备300余台（套）。 

截至2015年12月31日，该项目累计投入7,533.00万元，剩余募集资金为

34,517.76万元（含利息）。 

（二）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1、工程机械行业销量持续不振 

工程机械作为强周期性行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形势紧密相关。2013 年以来，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除铁路投资外，工程机械其他主要下游行业需求持续低

迷，导致工程机械行业延续之前的疲软走势，行业景气度持续下降，产销增速继

续回落，其中混凝土机械、挖掘机和装载机等主要工程机械产品的产销量同比都

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2015年以来，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缩减和企业去库存行为的影响下，中国工程

机械行业整体生产规模缩减，生产节奏明显放缓，各大类产品全面减产。 

2、行业竞争压力大，企业间过度竞争 

工程机械行业目前存在着库存积压、市场保有量过高等问题，行业竞争激烈，

中大型挖掘机的毛利率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另外，部分企业间恶性竞争，为下游

客户提供零首付、延长付款周期等服务，从而导致企业自身应收账款过多，现金

流压力巨大。受上述因素影响，国内部分工程机械企业出现亏损，应收账款回收

效率进一步下降；债务负担持续加重，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有所减弱。 

3、市场需求下降，公司无需继续扩大产能 

在工程机械行业的规模缩减、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缩减生产规模、加快资金回笼、加大营销力度、积极探寻转型升级之路，目前公



 

 

司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各主营产品的产销需求，对于原计划建设的中大型挖掘机

的生产可以借助原有生产线进行生产，因此，终止原中大型挖掘机重大技术改造

项目不会对公司的产能、产量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有助于提高公司资源综合利用

的效率和促进公司的转型升级。 

   三、剩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因公司在“中大型挖掘机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国工程机械行

业持续低迷，房地产行业等下游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工程机械行业

面临的市场环境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市场发展速度低于公司预期，市场容

量不能满足公司新增产能的需求，继续该项目的投资已不符合企业的利益。经公

司多次论证，为更好地顺应市场变化趋势，本着公司效益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

化的原则，结合自身的生产经营情况，拟终止实施“中大型挖掘机重大技术改造

项目”，将该项目的剩余的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具体以实

施时专户实际结存数据为准）用于偿还部分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由此

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终止“中大型挖掘机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

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监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

于终止“中大型挖掘机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全体监事核查认为：公司终止“中大型挖掘机

重大技术改造项目”有助于实施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

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终止募投项目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当前公司所处行业变化和未来发展需要进行

的决策，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使用剩

余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运营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

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保荐机构对该事项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山河智能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公司已对行业发展

状况、自身情况及新项目进行了充分论证，此次募投项目的变更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东吴证券同意山河智能上述募集资金变更方案，本次变更方案需经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进行信息披露后方可实施。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

意见》。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